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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公地悲剧”及其治理的博弈分析

湛志伟

　　摘要 : 传统经济学通过对符合个体最优的 n 个家庭羊的总饲养量与符合社会帕累托最优的总饲养量 ,

进行简单的静态比较 ,得出了公地被过度放牧的结论。这一分析忽视了农户在决定羊的饲养量时 ,彼此之

间存在的相互约束和牵制机制 ,因而“公地悲剧”的结论是片面的。构建一个由 A、B 两个代表性家庭组成

的博弈模型 ,从博弈论的角度 ,充分考虑农户间行为的相互约束和牵制 ,引进关联博弈的思想和可信的以

牙还牙的策略 ,从而可得出与“公地悲剧”截然不同的结论 :在一定的条件下 ,农户们自觉限制羊的饲养量 ,

是一个内生的博弈规则 ,它能够自实施 ,成为人们的共同信念 ,“公地悲剧”不再必然产生。

关键词 :“公地悲剧”　内生博弈规则 　自实施 　制度

　　“公地悲剧”是经济学在阐述外部不经济时 ,常用的一个

经典案例。它讲述的是 ,一个村庄有 n 户农民和一块草地 ,

农民可以在草地上通过养羊谋取收益。如果草地归某户所

有 ,那么只有他才可以自由地在草地上放羊 ,这时他会依据

利润最大化的原理 ,选择一个合适的饲养数量 ,记为 q1。如

果草地为公地 ,n 户农民都可以在草地上自由地放牧 ,那么他

们会从个人收益最大的原则出发 ,选择自己最优的饲养数 ,

这时草地上羊的总数等于 n 户农民饲养数目之和 ,记为 q2 。

q1 基于草地的私有性质 ,它既是符合个人最优 ,又是符合社

会最优的羊的数量。q2 基于草地的共有性质 ,经济学中已经

证明不等式成立 q1 < q2 ,从不等式可以看出尽管 q2 也符合 n

户农民的个人最优 ,但它并不符合社会最优 ,而且它还导致

了放牧的外部不经济问题。经济学家以此认为 ,如果草地的

产权公有 ,那么 n 户农民只要有利可图 ,他们就会不断地增

加羊的饲养量 ,最终导致公用草地的过度放牧。这就是“公

地悲剧”的由来和核心结论。①“公地悲剧”是一个极具代表性

的经济现象 ,类似的还有公海的过度捕捞、动物的过度捕猎

等等。经济学家对这类悲剧的解决往往诉诸于将公有产权

私有化 ,使个人最优和社会最优统一起来 ,或者借助当地管

理机构的权威对各家各户的养羊数量进行限制 ,使羊的总数

符合社会最优。第二种方案是以牺牲个人最优为代价 ,换取

社会最优。而且 ,它实际上是想借助外界的力量来治理“公

地悲剧”②。本文试图提出解决“公地悲剧”的第三种方案。

本文将 n 户农民养羊数目的确定过程 ,看做是他们之间博弈

的过程 ,这时符合社会最优的总饲养量将是他们博弈的均衡

结果 ,n 户农民会自觉地将饲养量维持在符合社会最优的平

均饲养水平。而且本文认为 ,这一均衡结果会长时期地自觉

维持下去 ,成为 n 户农民的共同意识 ,日积月累这种意识就

上升为一种无形的制度 ,这种制度不需要借助外界的力量 ,

它是内生的博弈规则 ,因而能够自实施。

一、“公地悲剧”产生的博弈解释

11 博弈模型的设定

假定这个由 n 户农民组成的村庄 ,有一个牧羊的传统 ,

依据经验他们知道一块草地上羊的最优饲养量 ,它就是我们

前面所述的 q1。相应地 ,平均每户农民的最优饲养量为
q1

n
。

由于草地共有 ,如果有利可图的话 ,那么 n 户农民会认为饲

养量多多益善。假定每户有利可图的饲养量至少不低于
q1

n
,

这时我们认为每户农民就羊的饲养量而言 ,存在两种选择 ,

要么是超额饲养 ,要么是服从统一分配的指标 ,即限额。

为了分析的方便 ,我们将 n 个家庭简化为两个代表性的

家庭 ,即 A 和 B。他们共同享有这片草地。将他们分别确定

羊的饲养量过程 ,看做是相互之间的一场博弈。A 和 B 都有

两个策略 ,超额或限额。假定如果 A 超额 ,B 限额 ,A 的收益

为 a ,B 的收益为 b ,且 a > b。因为公平竞争时 ,A 的饲养量相

对较多 ,所以他的收益也相对较多 ,前面的不等式合乎逻辑。

相反 ,如果 B 超额 ,A 限额 ,A 的收益为 b ,而 B 的收益为 a。

如果 A、B 都限额 ,这时饲养的总收益为 T ,符合社会最优 ,每

人各得 T
2

,且 T > a + b ,该不等式与公地过度放养会导致非

帕累托最优这一结论相一致。如果 A 和 B 都超额 ,则两者都

得 C
2

,且 C < T ,该不等式同样与公地过度放羊会导致非帕累

托最优这一结论相一致。除了以上假定外 ,我们还假定 a >

T
2

,这一假定向 A 和 B 提供了超额饲养羊的激励。尽管 A

和 B 中无论谁超额饲养都会导致总收益偏离符合帕累托的

最大收益值 ,但如果存在一方限额 ,另一方超额 ,那么超额方

会以限额方的利益损失为代价 ,而获得比双方都限额时更高

的收益。由此 ,前一个不等式的假定也是符合逻辑的。

以上论述可以用下列支付矩阵来表示 (图 1) 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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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

21 博弈的分析

假定博弈是完全信息的 ,A 和 B 都知道对方面临两种选

择 ,并且知道相应的各种支付。A 和 B 的博弈存在两种情

况 ,一是同时博弈 ,二是连续博弈。以下分别叙述。

首先 ,分析同时博弈。就 A 而言 ,当 B 限额时 ,他的最好

选择是超额 ,因为 a > T/ 2。当 B 超额时 ,他的最好选择是限

额 ,因为 b > c/ 2。所以 A 没有占优策略 ,他的最优策略依 B

的策略而定。

就 B 而言 ,当 A 限额时 ,他的最好选择是超额 ,因为 a >

T/ 2。当 A 超额时 ,他的最好选择是限额 ,因为 b > c/ 2。所以

B 没有占优策略 ,他的最优策略依 A 的策略而定。

由此可见 ,当 A 和 B 同时博弈时 ,存在两个纳什均衡 ,即

(超额 ;限额)与 (限额 ;超额) 。由于阶段性同时博弈 ,不存在

唯一的纳什均衡解 ,这就意味着现实中 A 和 B 都会面临选择

的困惑。这时 A 和 B 都有可能以一定的概率选择超额 ,或者

限额 ,以实现利益的最大。这一唯一最优的概率组合 ,就是

他们混合博弈的唯一最优解。假定 B 选择限额的概率是 r2 ,

选择超额的概率是 1 - r2 。A 选择限额的概率是 r1 ,选择超额

的概率是 1 - r1 。此时 ,A 的最优化模型是 :

VA = r1 [
T
2

r2 + (1 - r2) b ] + (1 - r1) [ ar2 + (1 - r2) c
2

]

Max
r1

VA ,则得 :
T
2

r2 + b(1 - r2) - ar2 -
c
2

(1 - r2) = 0。则 ,

r2 =
b -

c
2

(a + b) - ( T
2

+
c
2

)
> 0。

由于支付矩阵的对称性 ,可推之 :

r1 = r2 =
b -

c
2

(a + b) - ( T
2

+
c
2

)
。

综合可知 :r1
3 = r2

3 =
b -

c
2

(a + b) - ( T
2

+
c
2

)
为混合策略的

纳什均衡。这意味着如果 A 以 r1
3 的概率选择限额 ,则他的

策略不再受 B 的策略的影响。同理 ,如果 B 以的概率选择限

额 ,则他的策略不再受 A 的策略的影响。在混合博弈时 ,支

付矩阵增加了概率分布 (如图 2) 。

从以上支付矩阵可以看出 ,A 和 B 都选限额的联合概率

分布 : P(A = 不超额 ; B = 不 超 额 ) = r1
3 × r2

3 =

(b -
c
2

) 2

[ (a + b) - ( T
2

+
c
2

) ]2
;A 和 B 都选超额的联合概率分布 :

P(A = 超额 ;B = 超额) = (1 - r1
3 ) (1 - r2

3 ) 。A 和B 两人选择

相异的总概率为 :r1
3 (1 - r2

3 ) + r2
3 (1 - r1

3 ) = 2r1
3 (1 - r2

3 )

= 2r2
3 (1 - r1

3 ) 。当 A 和 B 中至少有一方选择超额饲养时 ,

则会导致公地饲养量超出符合社会帕累托最优的水平 ,出现

所谓的“公地悲剧”。而从前面的概率计算可以看出 ,“公地

悲剧”出现的概率 = P(A = 超额 ;B = 超额) + P(A = 超额 ;B =

不超额) + P (A = 不超额 ;B = 超额) = (1 - r1
3 ) (1 - r2

3 ) +

2r1
3 (1 - r2

3 ) 。因为 0 < r1
3 < 1 ,0 < r2

3 < 1 ,且 A 和 B 博弈可

能出现的四种策略组合的总概率等于 1 ,所以我们可以判断

出公地悲剧出现的概率还可以表示为 :1 - P(A = 不超额 ;B =

不超额) = 1 - r1
3 ×r2

3 ∈[0 ,1 ]。至此我们可以看出 ,如果 A

和 B 农户羊的饲养量的确定过程被看做是他们之间同时进

行的博弈过程 ,那么公地悲剧可能会以一定的概率成为博弈

的结果 ,这样就从博弈分析的角度对公地悲剧的出现提供了

一种解释。不过与传统经济学分析不同的是 ,本文前面的分

析结论表明 ,尽管公地悲剧可能出现 ,但它出现的概率小于

1 ,而传统经济学认为公地悲剧似乎是一个必然的结果③。为

何会出现这个结论的差异 ? 笔者认为 ,传统经济学只是从私

人成本和收益、社会成本和收益两方面进行了一个静态的最

优化分析 , 忽视了农户之间行为的互动作用 ,因而出现了与

博弈分析不同的结论。

图 2

其次 ,分析连续博弈。虽然在同时博弈的分析中存在一

个唯一的混合博弈的纳什均衡 ,但现实中 A 和 B 都有可能观

望或者充分利用先行者优势 ,这时他们之间的博弈就是连续

博弈。假定在本文中 ,A 先行动 ,B 后行动 ,信息完全 ,支付矩

阵与同时博弈中数值一样。连续对策的扩展形式如下 :

A

超额 B
超额 ( c

2
;

c
2

)

限额 (a ;b)

限额 B

超额 (b ;a)

限额 ( T
2

;
T
2

)

从上面博弈的扩展形式可以看出 :

就 A 而言 ,他知道如果自己选择超额 ,那么 B 的最好选

择是限额 ,因为 b >
c
2
。这时 A 得 a ,B 得 b。

如果自己选择限额 ,那么 B 的最好选择是超额 ,这时 A

得 b ,而 B 能得 a。

因为 A 能够先行动且 a > b ,所以他自然会选择超额 ,这

时阶段性博弈的均衡结果是 (超额 ;限额) 。这一结果意味着

在连续一次性博弈中 ,A 和 B 农户羊的饲养量的总和会超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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帕累托最优数量 ,公地出现了过度放牧。这就为传统经济学

中“公地悲剧”的产生提供了一次性连续博弈条件下的逻辑

解释。(超额 ;限额) 在长期中是否是一个稳定的均衡 ,本文

在第二部分“公地悲剧”的治理中会继续进行分析。

二、“公地悲剧”治理的博弈分析

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 ,只要是一次性博弈 ,无论是同

时进行 ,还是连续进行 ,“公地悲剧”都有可能出现。本文认

为 ,这只是理论上的结论 ,在现实中由于牧羊是不断连续进

行的事情 ,所以农户之间就羊的饲养量展开的博弈应该是重

复博弈。只要是重复博弈 ,势均力敌的农户之间肯定会相互

牵制 ,努力使羊的饲养总量限定在符合共同利益最大的帕累

托最优解。下面依然承袭前面同时博弈和连续博弈两条线

索 ,继续深入分析 ,试图挖掘“公地悲剧”治理的内生博弈规

则。

11 重复同时博弈时“公地悲剧”的治理

同时一次性博弈时 ,A 和 B 之间存在唯一混合策略均

衡。从第二个支付矩阵可以看出 ,A、B 会以 r1
3 r2

3 的概率选

择策略组合 (限额 ;限额) ;以 r1
3 (1 - r2

3 ) 的概率选择策略组

合 (限额 ;超额) ;以 (1 - r1
3 ) r2

3 的概率选择策略组合 (超额 ;

限额) ;以 (1 - r1
3 ) (1 - r2

3 ) 的概率选择策略 (超额 ;超额) 。

后面三种策略组合都会导致公地的悲剧 ,第二、三种组合还

会导致 A、B 收益的差别。在第二种组合中 ,B 比 A 多得 a -

b。在第三种组合中 ,A 比 B 多得 a - b。第四种组合只会导

致 A、B 均只能得到最小的收益 c
2

,且这是他们无论个人收

益还是总收益均最低的组合。

A、B 之所以存在选择超额饲养羊的动机 ,主要是想得到

a -
T
2
的额外收益。换言之 ,正是可能获得的额外收益向他

们提供了违规的刺激。因为他们之间都有投机的心理 ,如果

自己选择超额而对方限额 ,那么可比双方均限额情况下多得

a -
T
2
。阶段性博弈中 ,诚实守信的道德观可能在 A、B 中的

某一人身上起作用 ,这时违规者真有可能获得额外的收益。

当然 ,A、B 都不愿意在博弈中成为牺牲品 ,自己受损而对方

受益。而且 ,他们还不愿意看到都违规所带来的共同损失。

因此 ,他们双方在博弈之前 ,就彼此向对方透露出一个相同

的信息 :如果自己在同时进行的阶段性博弈中受损④ ,那么受

损的人就在接下来的社会交换博弈中采取不合作的态度。⑤

之所以要引出社会交换博弈 ,是因为受损方知道 ,尽管在经

济交易域同时进行的放牧博弈中 ,没有一个机制来克服对方

的投机心理 ,但在社会交换域拒绝跟违规者合作却能成为一

种可信的威胁。例如 ,拒绝违规者在要紧时 (例如盖房子、秋

收、救火)希望有人帮忙的请求。在没有其他实施机制干预

的情况下 ,这种威胁对于迫使对方限额饲养羊是非常有效

的。

假设在村庄的社会交换博弈中 ,A、B 合作的成本是 Q ,

合作的收益是 R ,而且 A、B 都认为社会交换活动中合作是极

为重要的 ,他们均对 R - Q 赋值较大。这时只要 R - Q > a -

T
2

,则牧羊博弈中限额是值得的。由此通过关联博弈的方

法 ,使 A、B 在同时进行的阶段性牧羊博弈中 ,自觉限额饲养 ,

限额成为村庄牧羊博弈一个内生的规则。既然关联博弈使

阶段性同时博弈合理地解决了公地悲剧问题 ,那么在重复进

行的同时博弈中 ,人们依然会遵受规则。此时 ,A 从 t0 到 tn

时刻的策略是 :At0 = At1 = ⋯= Atn = 不超额 ;B 从 t0 到 t1 时刻

的策略是 :Bt0 = Bt1 = ⋯= Btn = 不超额。(限额 ;限额) 成为博

弈关联后 ,牧羊博弈中的一个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解。限额

会成为 A、B 共同遵守的一个观念 ,这种观念延伸下去 ,就成

为一种制度 ,因为它是内生的 ,因而能够自实施 ,公地悲剧就

不再产生。

21 重复连续博弈时“公地悲剧”的治理

在连续进行的重复博弈中 ,同样存在一种内生的机制使

“公地悲剧”不再产生。承上分析 ,A 先行动 ,B 再行动 , (超

额 ;限额)成为 A、B 阶段性连续博弈的纳什均衡。这一结果

对 B 来说 ,是一种不幸的事情。他只能得到 b ,而不是 a 或

T
2

,对此他又能做些什么呢 ? 他可以向 A 表示威胁 :如果 A

选择超额 ,那么 B 也选择超额。如果 A 认为 B 真的会实施这

种威胁 ,那么他就可能明智地选择限额的策略。因为选择限

额时 ,A 能得到 b 或 T
2

,而选择超额时 ,如果 B 实施他的威

胁 ,则 A 就只得到 c
2
。这种威胁可信吗 ? 如果一旦 A 做出

超额的选择 ,那么 B 能得到 b 或 c
2
。因为 b >

c
2

,所以 B 当

然会选择以支付 b 为好 ,可见威胁是不可信的。除非 B 能在

某种程度上使 A 相信他将真的实施威胁 ———尽管这样做他

自己也会受到损害 ———不然他就只能接受较低的支付了。

如果 B 能通过一种机制 ,例如他在博弈开始前 ,就盖起大量

的羊棚使 A 相信如果他选择超额饲养 ,则 B 也会超额饲养 ,

因此 A 相信 B 的威胁是真实的。A 所作的明智之举就是选

择限额饲养 ,在这种情况下 ,B 由于限制 A 的选择而使自己

的境况变好。

因此 ,在 A 和 B 展开的连续博弈中 ,如果 B 采取令人信

服的以牙还牙的策略 ,那么限额将成为一种共同的信念。在

重复进行的连续博弈中 ,这种信念会长期存在下去 ,限额饲

养羊成为一个传统。换言之 ,它逐渐演变成一种制度 ,并且

是自实施的。

三、结论

通过前面的分析 ,本文认为如果考虑农户在确定羊的饲

养量时 ,相互之间存在一种约束、牵制机制 ,而且牧羊博弈重

复进行 ,那么各家各户限额饲养羊将成为一个内生的博弈规

则 ,它无需借助外界或第三方的力量来保证实施 ,它是自实

施的 ,因而“公地悲剧”将不再是一个必然的结论。传统经济

学之所以会得出“公地悲剧”的必然结论 ,是因为传统经济学

只对符合个体最优的 n 个家庭羊的总饲养量与符合社会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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累托最优的总饲养量进行了简单的静态比较 ,就得出了公地

被过度放牧的结论。虽然这一分析方法考虑了单个农户的

个体最优量以及社会最优量 ,但它恰恰忽视了农户行为的相

互约束和牵制 ,本文由此认为这种分析方法是不完全的 ,由

此“公地悲剧”的结论也是片面的。

结束本文论述之前 ,笔者似乎意犹未尽 ,还想回答读者

可能提出的一个问题。即 :本文将 n 个家庭简化为两个代表

性的家庭是否合理 ? 笔者从近 20 年的农村生活中切身感受

到 ,大多数乡村都有 1～2 个德高望重的人物 ,他们在协调乡

村各种事物时极具权威。他们或许是因为见多识广 ,或许是

因为辈份较高、年龄较大 ,或许是地方干部 ,总之他们是乡村

的领头羊。他们的行为极具示范作用。基于此 ,笔者认为 ,

将 n 个家庭简化为两个家庭 ,不仅可以大大简化分析 ,而且

不失草地公有的性质 ,因而是合理的。

另外 ,笔者还想补充说明 :如果本文分析言之成理 ,那么

它的结论是极具启发性的。众所周知 ,“公地牧羊”是极具代

表性的经济现象 ,“公地悲剧”似乎也是人们的一种共识。通

过本文的分析 ,人们如果能接受“公地非悲剧”的结论 ,那么

这不仅能开阔我们的视野 ,澄清我们的认识 ,更重要的是它

可以为我们当前经济改革提供借鉴。例如就国有企业改革

而言 ,国有企业也可以看成是一块公地 ,许多人认为只有私

有化产权 ,才能真正搞好它。笔者认为 ,如果接受本文的结

论的话 ,那么有关国有企业改革的前述观点未免太绝对。因

为对于一个国有企业 ,如果有 1～2 个极具社会责任感或德

高望重或经营有方的好领导⑥ ,那么企业内生出一个向良好

方向发展的机制不是没有可能的。⑦就国有企业改革 ,结合本

文的思路 ,进行具体分析 ,可以是一个良好的后续研究。

注释 :
①案例详情请参见张维迎 :《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》,82～85 页 ,

上海 ,上海人民出版社 ,1996。

②H1 范里安 :《微观经济学 :现代观点》,中文版 ,718 页 ,上海 ,上

海人民出版社 ,1998。

③参见张维迎 :《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》,85 页 ,上海 ,上海人民出

版社 ,1996。

④所谓受损 ,本文是指当 A、B 中一人超额 ,而另一人限额时 ,限

额方所遭受的利益损失。

⑤所谓社会交换博弈 ,本文是指把村庄中存在的一些社会活动 ,

例如农忙、婚嫁、殡礼等 ,看做是农户间进行的博弈活动 ,农户就可以

合作 ,也可以拒绝参与这些重要的社会活动。

⑥国有企业改革中 ,其实也不乏这样的好领导。例如 ,现任北京

市副市长陆昊就曾领导一个濒临破产的国有企业扭亏为盈。再说 ,

2001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心理学家坎内曼教授 ,通过大量的心

理实验发现 ,人并不是只有利己心 ,人的动机也有慈善、富有同情心、

富有正义感、富有社会热情的一面。经济学中利己心的假定是极为

严格的。关于坎内曼教授的相关文献 ,可参见湛志伟 :《坎内曼和塞

勒对行为经济学的贡献》,载《经济学动态》,2002 (9) 。

⑦这一机制类似于本文牧羊博弈中内生的限额规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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